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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山

东诺安诺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签订的意向性合作框架协议，是双方下一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

仅代表签约双方目前对于所预期合作关系的意愿表达。具体实施由双方根据本框架协议的约

定另行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相关约定条款能否付诸实施尚存在不确定

性，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因本协议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尚未

签订，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3、本公告所述合作项目具体投资规模和需公司投入资金的计划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

未来明确的交易涉及金额，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甲方”）于2017年5月3日与

山东诺安诺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安诺泰”或 “乙方”）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或“协议”），基于双方在各自领域的资

源和技术优势以及广阔的市场前景，为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双方决定在肾病诊疗

领域，搭建以腹膜透析产品+医疗服务+医联体为基础的肾病分级诊疗管理服务平

台，打造华仁血液净化领域的全产业链生态圈。 

1、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诺安诺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法定代表人：刘振平 

注册资本：5876.8657万人民币 

地址：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颖秀路2766号 

主营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Ⅱ、Ⅲ类医疗器械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电

子产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医药、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保健品的开发、技术转让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异噻唑啉酮的生产、

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杂品、普通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纺织

品、工艺品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 

本公司与山东诺安诺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截止2017年3月31日 

总资产 29,932.56 29,388.12 

净资产 9,442.93 9,960.81 

项目 2016年度 2017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12,348.32 1,807.44 

净利润 5,981.85 517.88 

2、本次签订协议为意向性合作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如双方签订进一步合作协议，并展开合作项目，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提交公司内部决策机构审议。  

3、本次签订的意向性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模式 

双方将采取适合的方式在肾病诊疗领域进行合作，共同布局以腹膜透析产品

+医疗服务+医联体为基础的肾病分级诊疗管理服务平台。 

2、合作方向 



2.1 甲方负责腹膜透析液产品的研发生产、技术支持和推广，乙方负责医联

体·分级诊疗平台建设和技术服务，双方共同推进肾病医联体·分级诊疗管理服务

平台的建设。 

2.2 以青岛地区为切入点，双方共建示范医院，将双方的优势资源导入示范

医院，打通大三甲医院和社区医院，形成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肾病分级诊疗模

式，并探索将示范医院的合作模式、管理模式、服务模式复制到双方其他的优势

地区，从而推动腹膜透析液产品的销售、逐步扩大肾病医联体·分级诊疗平台的

网络布局。 

2.3 甲方在腹透技术推广服务中引入乙方的智能移动数据采集设备和管理平

台，提高患者的服务质量和粘度。 

3、合作分工 

3.1 甲方负责肾病及腹膜透析业务的市场开拓，负责示范医院的建设与运作、

肾病医联体项目的运营和服务、与肾病和腹膜透析有关的产品生产和供应。 

3.2 乙方负责肾病医联体·分级诊疗管理服务平台的开发、搭建和维护，负责

家庭医生服务、出院随访服务等网底应用模块的开发和维护，负责居民及客户医

疗健康数据的挖掘、分析和整理。 

4、其他约定 

（1）本协议签订后，双方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建立会议协调机制及工作推进。 

（2）双方具体合作事项以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3）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因本协议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具体业务合作协

议尚未签订，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2、对公司的经营影响：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2017年经营计划，医疗服务的

投资管理是公司的重点方向。公司计划围绕肾病诊疗，依托示范医院及腹透业务

的销售渠道资源，根据分级诊疗政策的执行与落地，与区域内三甲医院和社区医

院成立分级诊疗网络，形成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合作推广腹透

业务。本次与诺安诺泰的合作与公司现有主营有协同效应，能够加快目标的实现。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是意向性合作协议，是双方下一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仅代表

签约双方目前对于所预期合作关系的意愿表达。具体实施由双方根据本框架协议

的约定另行签署相关的具体协议。 

2、关于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本

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近三年披露的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情况

如下： 

协议名称 协议对方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详见公司2016年3月24日 

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025 

北京春雨天下软件

有限公司、昆山青

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2016年3月24日 

协议各方未能在《业务

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的

时间内签署正式的业务

合作协议，《业务合作框

架协议》已失效。 

4、经问询，未来三个月内，控股股东没有减持意向；持股5%以上股东华仁

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暂无减持计划，但不排除未来三个月内因经营需要进行减持；

持股5%以上股东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自2017年2月13日起的六个月

内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3,14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详见公

司2017年2月13日发布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  

五、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 




